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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益安）应急罚〔2025〕9 号

被处罚人：邱某                                       性别：女 年龄：57 身份证：4323011968******20      邮政编码：413100      联系电话：1397368**** 家庭住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三益街***号	 所在单位：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职务：总经理           
单位地址：益阳市高新区金山南路***号*座***室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4 年 10 月 10  日，在安化县高明乡湖南省某某锅炉 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害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根据 2025 年 1 月 2  日，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高明湖南省某某锅炉
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10·10”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
	025〕18 号）认定， 邱某，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兼总经理，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管道桥架安装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履行本单 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2025 年 1 月 14  日，根据批复要求，安化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某未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案》开 展立案调查，经现场核实、资料查阅、调查询问，现查明：

		邱某，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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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 时发现并消除管道桥架安装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职 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bookmark: _GoBack]		证据一：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邱某、符某忠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主体合法，邱某（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符某忠（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 备安装有限公司员工）的主体身份；

			证据二：《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高明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10·10”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025〕18 号）

	、《安化高明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10·10” 一般起重伤害事 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频，证明：2024 年 10 月 10  日，在安化县 高明乡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 害事故，导致 1 人死亡，邱某，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兼总经理，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管道桥架安装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履行 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证据三：执法记录仪询问视频、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邱某询问笔录（三份 ) , 证明：邱某，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 理，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 , 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管道桥架安装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履行本单位主要负 责人职责不到位的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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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四：执法记录仪询问视频、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员工符某忠询问笔录（两份），证明：邱某，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督促、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管道桥架安装过程中存在的事 故隐患，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的情况属实；
			证据五：邱某收入凭证和本人询问笔录，证明：邱某 2023 年年度收入为 3 8400 元；

			以上证据均向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 理邱某出示， 当事人对上述事实证据无异议。证据本身、采集方式、采集程序 均合法，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符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机 关取证的有关规定。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决 定给予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邱某处人 民币壹万伍仟叁佰陆拾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坪支行，账号 87051250001812635012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 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 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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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安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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